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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722 

議題研析 

一、題目：從議會推動客語同步口譯探討我國客語發展政策 

二、所涉法律 

客家基本法 

三、探討研析 

報載客家人口接近三分之二之苗栗縣，其縣議會為推廣客語

傳承，復因該議會 38席中有 22席為客家籍，故率全國之先，就

客華語進行同步口譯，成為全國第 1個通行客語之議會1。 

客家人口為臺灣第二大族群，僅次於「福佬人」。依客家委

員會所作之調查推估，全國客家人口按客家基本法之定義，總人

數約 453.7 萬，占總人口比例約 19.3%，客家人口比例最高之前

5 個縣市分別為新竹縣 (73.6%)、苗栗縣 (64.3%)、桃園縣

(40.5%)、新竹市(34.5%)、花蓮縣(32.4%)2。按 107年 1月 31日

修正之客家基本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，客語為國家語言之一，與

各族群語言平等，第 4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以

上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，應以客語為通行語之一…」，第 4 條第 2

項規定：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於本法中華民國

106 年 12 月 29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時，客家人口達二分之一以上

者，應以客語為主要通行語。…」。依客家基本法第 4 條第 3 項

授權訂定之「客語為通行語實施辦法」於 107年 11月 26日發布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自由時報，全國首例 苗栗議會同步口譯客語，第 A08 版，108 年 5 月 29 日；中國時報，苗縣

議會說客語嘛也通 全國第一採同步口譯，第 A12A 版，108 年 5 月 29 日。 
2 典通股份有限公司，105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，客家委員會委託研究，

106 年 6 月，頁 31-3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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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第 11條規定，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學校於客語為主要通行語地區

召開之聽證、公聽會、說明會及其他法定會議、公開會議等，除

所定 2種例外情形（因地域性，顯可判斷參與者，多屬非客家族

群或不諳客語；因案件性質特殊且涉及多方利益，以客語傳達其

義顯有困難），應以客語進行，並提供口譯予非客語使用者。從

而，苗栗縣議會就客華語進行同步口譯，營造議會通行客語無障

礙環境，屬落實客家基本法之一環，此為臺灣文化的重要里程碑。 

四、建議事項 

（一）我國至今尚未制定客家語言發展法，亦未設立財團法人客家

語言研究發展中心，不利客語政策之推動 

客語是客家族群的表徵，也是尊嚴所在，有句著名客家諺語

說：「寧賣祖宗田，不忘祖宗言」，即印證客語在客家文化的重要

性。惟若缺乏政府與民間推動，依研究顯示，客家民眾客語能力

每年約有 1.1%自然流失率，則約 40 年後，客語人口全消失；近

年來整體客家民眾能聽懂客語比例有下降趨勢，而家庭及外出說

客語之機會都在減少，年輕客家民眾會說客語者明顯較低，13歲

以下僅有 13%、13至 18歲僅有 7.2%3。由此觀之，為保存客家語

言、文化精粹，避免客語人口消失，我國客語發展相關政策仍應

由法律明定，以利積極推動。 

惟相較於原住民之語言發展保障事項，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

已於 106 年 6 月 14 日制定公布，以促進原住民族語言之保存與

發展，保障原住民族語言之使用及傳承，而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

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設置條例已於 107 年 12 月 5 日制定公布，以

辦理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事項，然而，客家基本法於 107 年 1

月 31日修正時，始於第 3條第 3項規定：「客家語言發展事項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典通股份有限公司，同註 2，頁 62-92、195-20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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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以法律定之。」第 11條第 1項規定：「政府應捐助設立財團法

人客家語言研究發展中心，辦理客語研究發展、認證與推廣，並

建立完善客語資料庫等，積極鼓勵客語復育傳承及人才培育；其

設置及相關事項，另以法律定之。」惟迄今尚未制定專法，不利

客語政策之推動。 

（二）針對不同客家人口密度地區，可擬定不同程度之客語政策 

目前「客語為通行語實施辦法」雖強調建立客語無障礙環

境，惟該辦法僅推動客語為通行語地區（即客家人口達二分之一

以上之「客語為主要通行語地區」，以及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以

上未達二分之一之「客語為通行語之一地區」）之客語使用，並

不具有強制性。另外，學者有批評我國客家政策長期忽略客家人

口未達三分之一之「都會」客家人口者4，政策有其侷限性，不利

整體客語發展環境。 

爰此，針對不同客家人口密度地區，應可擬定不同程度之客

語政策。當客家人口已達二分之一時，如同苗栗縣議會之作法，

可推動客語為優先使用語言，而客語作為公事語言之措施或其他

無障礙措施，應具有強制性。客家人口已達三分之一未達二分之

一時，客語既為通行語之一，亦應加強客語之使用及發揚，營造

友善客語生活環境。至於客家人口未達三分之一的地區，則可利

用各種政策工具，例如以推廣獎勵方式鼓勵組織相關社團或舉辦

各項活動等，以有效促使客語復振。從而，將來制定法律位階之

客家語言發展法，可考慮依不同客家人口密度，擬定強制性不

同，且適用於客語為通行語地區及其他地區之客語使用措施，以

完整推動客語政策。 

（三）建立客語口譯及教學人才資料庫，以利公私部門推動客語使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王保鍵，都會客家政策問題：以新北市為例，文官制度季刊，第 11 卷第 1 期，108 年 1 月，

頁 109-13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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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與發展 

建構語言環境為學習、傳承語言之重要關鍵。除前述所提公

部門客語公共服務、口譯之提供外，為避免客語流失，桃園市、

花蓮縣等縣市政府推動沈浸式教學，自幼兒園及國民中小學即開

始全客語教學，以利客語向下紮根，並營造社區客語使用環境，

提升客語於公共場所之能見度。此外，亦有縣市政府推動客語親

子學習、種子家庭等活動，促使家庭內使用客語。準此，為因應

客語口譯及不同階段客語教學需求，人才資料庫之建立應屬迫切

且應立即進行之措施，故各級政府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應建立相

關人才資料庫，並應針對地區特色(客語分為四縣、海陸、大埔、

饒平、詔安等不同腔調)而為，以利公私部門尋找適合人才營造

客語環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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